
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

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系務暨導師會議紀錄 

 

會議時間：101年 9 月 21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時  

會議地點：教行系 C324會議室 

主持人：范主任熾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連梅秀 

出席人員：張志明老師、潘文福老師、紀惠英老師、簡梅瑩老師、陳成宏老師、

蘇鈺楠老師 

請假人員:  

列席： 

 

一、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
案由一決議：照案通過 101學年系外聘教評委員案。 

案由二決議：101學年各項委員會名單詳如上次會議紀錄。 

案由三決議：照案通過本系中長程發展計畫修正案。 

案由四決議：照案通過下學年課程會議中學者代表、企業雇主代表、畢業系友、

在校生代表。 

案由五決議：照案通過如何強化學生學習預警方式。 

 

二、主席報告： 
1. 本系獲 1名公費生名額，預定 102年甄選入學，102年到 106年享受公費並 

於 107年 8月分發到臺東縣國小。 

2. 感謝簡老師協助撰寫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<教師多元文化教育培 

 力工作坊>。 

3. 請踴躍參加福建師範大學明年三月或四月之間辦理案例教學。 

4. 原訂 11月 16日系所自評因學校研擬向教育部申請學校自評，故本案暫緩。 

5. 10月 24日院慶於 10:00~12:00邀請楊朝祥校長專題講座。 

6. 12月 1日(六)於壽豐校區舉辦第四屆教育行政與管理學術研討會，已邀請臺 

   南大學黃宗顯院長專題講座。下午 1:30~3:00前高教司長何卓飛專題講座。 

7. 師培學系培養師資生品德的相關措施為指標之一，請大一導師規劃服務學習 

   納入弱勢地區或學生服務項目。 

8  103年度國小師資檢定考試加考數學，請導師協助宣導。 

9. 101學年度開始本校碩專班(以下說明皆含教師進修班)開課改以自給自足為

原則，教師授課鐘點費並自該專款收入項下支應，除專案簽准之例外情形，

將不復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。 

10.新修訂之「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辦法」，修正重點如下： 



(1) 第二條有關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，修正為依教師職級分訂授課時數。 

(2) 第三條增列每位專任教師每學期至少須開授一門實際講課之課程。 

(3) 因應碩士在職專班開課應以自給自足為原則，且授課鐘點費將自該專款收入項下支應。 

(4)另修正教師指導研究生論文核計時數上限，該類科目並自 102 學年度起僅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

數，但應於計算超支鐘點時扣除。 

 

三、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 : 本學期系所行事曆與工作項目(詳如附件一)。 

說   明:依照本系中長程發展計畫與學校校務辦理。 

決   議: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二：討論學生讀書會實施計畫案。 

說   明:因應本系學生投身公職考試人數日增，與系所正式成為師培學系，為使

考試與修習師資培育同學發揮最大學習與表現效能，故擬訂此計畫(詳

如附件二)。 

決   議: 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三：討論他系轉學生審查資料案。 

說   明:目前申請轉系至本系學生之審查資料本系並無另行規定。擬公告備審資

料包含:原系歷年成績、原系導師推薦函、就讀本系修業計畫與自傳。 

決   議: 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四:請討論本學年度班級導師與導生活動費支用原則案。 

說  明:初步討論名單如下: 研究所:范熾文；大四:范熾文、蘇鈺楠； 大三:潘

文福、簡梅瑩；大二:陳成宏、張志明；大一:紀惠英、蘇鈺楠。導生活

動費擬照原有經費支用，導師鐘點費為 575*時數(H小時/人) 元；另支

援辦理教育議題評論、專書寫作、文教企劃案、教育專業知能檢定等活

動獎勵費約 2萬元。 

決  議:依據諮商中心分配之額度活動獎勵費調整為各取第一名 1 名、第二名 2

名、第三名 2名；獎勵金額為第一名 500元、第二名 300元、第三名 200

元。導生活動費分配金額為大學部每班 7000 元，研究所 6510 元。大學

部導生分派為大四范熾文(單號)、蘇鈺楠(雙號)； 大三:潘文福(單號)、

簡梅瑩(雙號)；大二:陳成宏(單號)、張志明(雙號)；大一:紀惠英(單

號)、蘇鈺楠(雙號)。 



案由五：請討論確認大學部授課教師科目(詳如附件三)。 

說   明:為因應教師授課時數辦法修訂及甄選新進教師與排課順利，請填寫確認

大學部任教科目。有關院基礎<教育行政>一科，也請協助。 

決   議:請各位老師填寫附件三大學部課程規劃表內欲授課科目後於 9/28(五)

回擲系辦彙整。 

案由六：請討論在職專班是否繼續在壽豐校區上課。 

說   明:因在職專班採收支對列，自負盈虧，是否改在壽豐校區上課，節省場地

費用? 

決   議:考量學生報考意願可能降低，本案決議繼續留在美崙校區。 

案由七：請討論師資培育學系評鑑任務分組案。 

說   明:師資培育的評鑑是１０３年上半年（三月至五月）。１０２年的暑假辦

理自評。師培中心規劃國小類科預計自評的期程：(由後往前推算)(1)

師培中心自評：102年 8月中下旬；(2)自評概況書撰寫：102年 5月

底撰寫完畢；(3)自評資料收集：102年 3月底前，請國小師培系(教行、

體育、課程)提供師培中心 99-2、100-1、100-2、101-1四學期以及

100-101年度相關資料；(4)自評結束後還是要請各系繼續收集與提供

資料至 102-2學期 (至 102年度)評鑑範圍。 

    師資培育評鑑指標計分六大項目： 

項目 負責老師 負責助理 負責學生 

項目一：目標、特色及自我改善  慧姝  

項目二：行政組織及運作  慧姝  

項目三：學生遴選及學習環境  慧姝  

項目四：教師素質及專業表現  梅秀  

項目五：課程設計及教師教學  梅秀  

項目六：教育實習及畢業生表現  梅秀  

決   議:請各位老師於 9/28前填覆系辦彙整。 

 

四、臨時動議:  

五、散會 

 


